附件1
本市连体招牌安全隐患专项整治项目推进表
	序号
	标题
	任务
	时间节点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组织部门
	实施部门

	1
	科学分级，高效开展检测
	明确排查检测标准
	依托专家团队，制订快速检测、深度检测标准，完成专业检测单位检测标准的培训工作
	2025年10月25日
	市绿化市容局
	市房管局、市住建委
	
	

	2
	
	高效开展排查检测
	由连体招牌原组织实施单位，落实专业检测队伍，采用快速检测与深度检测相结合，对经前期排查登记的连体招牌设施及其依附载体同步开展排查检测
	2025年12月
	市绿化市容局
	
	各区绿化市容、建管部门
	连体招牌原组织实施单位

	3
	
	科学分级明确隐患
	通过排查检测将隐患分为四个级别：严重级、C级、B级、A级
	2025年12月
	市绿化市容局
	
	各区绿化市容、建管部门
	连体招牌原组织实施单位

	4
	分步实施，扎实推进整改
	分级分步消除隐患
	完成严重级以及涉及高坠隐患的C级隐患设施拆除工作
	2026年2月
	市绿化市容局
	
	各区绿化市容、建管部门
	连体招牌原组织实施单位

	5
	
	
	完成C级其他类和B级隐患设施拆除或通过切割成独立招牌并加固整改
	2026年12月
	
	
	
	

	6
	
	
	完成A级隐患设施切割成独立招牌并加固，或拆除后整改
	2027年10月
	
	
	
	

	7
	
	稳步整改销项闭环
	原有招牌拆除后，连体招牌原组织实施单位应完成立面整修，重建原则上采用镂空字等安全风险较低的户外招牌类型
	2027年10月
	市绿化市容局
	
	各区绿化市容、建管部门
	连体招牌原组织实施单位

	8
	
	
	若确需重建结构性招牌或对原连体招牌切割加固的，需重新建立代建、移交机制：由房屋产权人将招牌结构、商户将招牌面层书面委托制作，新建设施经过检测验收合格后，办理移交手续
	2027年10月
	
	
	
	

	9
	
	
	所有整改完成后，在上海市户外景观设施综合管理系统的“连体招牌隐患”板块中予以销项闭环
	2027年10月
	
	
	
	

	10
	协同发力，优化长效机制
	优化顶层设计
	修订《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范》
	提出新建建筑预留户外招牌位要求，明确招牌设置、建筑结构及构造等要求
	2027年10月
	市绿化市容局
	市住建委
	
	

	11
	
	
	
	明确已建建筑户外招牌禁设位置等要求，并指导各区、各街镇对历史文化风貌区、景观道路、重要区域，按照“一路一方案”制定相关道路招牌设置导则
	2027年10月
	市绿化市容局
	各区绿化市容部门
	
	

	12
	
	细化全程监管
	健全户外招牌单项工程监管，明确户外招牌单项工程的质量监管标准和要求，指导、监督各街镇开展户外招牌小型工程备案
	2026年12月
	市绿化市容局
	
	各区绿化市容部门
	

	13
	
	
	规范招牌设计，绿化市容部门建立依附载体安全核验制度，明确设置结构性招牌需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结构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招牌设计图纸并对依附载体结构进行复核。住建、房管、规划资源等部门应在整治阶段绿化市容部门遇到获取房屋建筑图纸资料困难时为其提供职责范围内的支持与协助。市住建部门应根据职责强化对设计单位规范设计行为的综合监管。
	2026年12月
	市绿化市容局
	市规划资源局、市住建委、市房管局
	各区绿化市容部门
	

	14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装饰装修、城市更新、美丽街区等综合性工程的主管单位要将户外招牌单项工程信息与绿化市容部门共享；住建部门要将建设项目信息与绿化市容部门共享；房管部门要将户外招牌依附房屋信息与绿化市容部门共享。
	2026年12月
	市绿化市容局
	市住建委、市房管局
	
	

	15
	
	深化日常管理
	完善法规规章，修订《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建筑产权人责任和义务。
	2027年10月
	市绿化市容局
	
	
	市绿化市容局

	16
	
	
	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强化安全责任告知，通过日常管理督促房屋产权人落实结构性招牌年度安全检测要求，督促商户做好招牌面层日常维护
	长期开展
	市绿化市容局
	
	各区绿化市容局
	

	17
	
	
	强化日常巡查，充分发挥属地网格巡查等力量，对设置不规范及存在安全隐患的、因店铺停业歇业等失去使用价值的户外招牌，应督促整改，拒不整改的，移送城管执法部门
	长期开展
	
	
	各区绿化市容局
	

	18
	
	强化执法保障
	强化管执联动，加大对未能落实安全检测的、发现隐患拒不整改、失去使用价值且未拆除等户外招牌的执法力度，对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违法行为从重处罚
	长期开展
	市城管执法局
	
	
	各区城管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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